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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与思考 

王宜峻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691】【字号：大 中 小】 

 

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是宪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赋予各级地方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目

前这一职权的行使总体状况与发展的需要不太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有不小的差

距，对此，福建省清流县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 

 

一、重大事项的确定 

 

实践中，人们通常把关系国计民生和涉及全局、重大和长远的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

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都视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但确定的重大事项必须是

法律所允许的，而且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必须是关系到本行政区域内全局性、长远

性、根本性的问题；必须从本行政区域内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的；必须是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并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根据这些原则，福建省清流县早于1999年初便开始着手制定《清流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的暂行规定》，通过调查分析，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几易其稿，于2000年5月28日召开的清流

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具体确定了本行政区域内十项重大事项需提请县人大常

委会讨论、决定，五项重大事项需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具体如下： 

 

本行政区域内下列事项须经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一）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决定、决议作出

相应的决定、决议； 

 

（二）根据县委的重大决策和部署，需要县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决定的事项； 

 

（三）本行政区域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改革方案，经县人大常委会通过需上报上级人

大常委会、政府批准的规划、方案等，以及规划、方案实施过程需修改、变更的内容； 

 

（四）全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举措； 

 

（五）控制人口、保护环境与资源等重大决策和措施； 

 

（六）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规划，关系到全县经济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重大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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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和县财政年度预算部分变更、调整方案； 

 

（八）授予地方荣誉称号； 

 

（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提请县人大常委会讨

论、决定的其它重大事项； 

 

（十）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县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讨论、决定的其它重大事项； 

本行政区域内下列重大事项须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县人民政府行政机关机构改革方案； 

 

（二）县人民政府须报上级批准的地方建置和行政区划变更方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方案、修

订方案、县城标志物等； 

 

（三）社会反映强烈的重大突发性事件或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重大事

件及其处理情况； 

 

（四）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司法工作中影响较大的重要情况和重大案件； 

 

（五）事关全县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 

 

由于重大事项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会随着时间、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暂行

规定》执行过程中，一些条款过于原则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使“规定”不能得到很好执行。在此基

础上，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意见和建议， 2001年3月20日，清流县第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清流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暂行规定》的修订稿，新增了

三项内容作为重大事项必须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这三项内容为： 

 

（一）县级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二）水、电、液化汽等公用事业服务价格标准的调整； 

 

（三）历史文化古迹、风景名胜区资源环境保护情况。 

 

这新增的三项内容加上原《暂行规定》中的十五项内容，使修订稿的《暂行规定》规定了有十

八项重大事项必须提请县人大常委会审议、讨论、决定或者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在上述列举的重

大事项中，如水、电、液化气等公用事业服务价格标准的调整，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

事业的发展规划，县级预算外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历史文件古迹、风景名胜区资源环境保护情

况等都比较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当然，重大事项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因此，清流县人大常委会对有关重大事项内容的规定不可

能穷尽和固定不变，将来，随着对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探索及实践深入，确定的重大事项内容肯定

将随之发生变化，监督程序也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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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的审议和表决 

 

有了好的规定还不够，关键在于能得到较好的执行。福建省清流县人大常委会听取重大事项报

告，或者对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作出决定、决议，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对提出的重大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应及时召开会议，听取提出重大事项报告的

机关负责人介绍情况，研究决定在下一次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审议或者作出决定、决议； 

 

（二）县人大常委会对拟听取审议的重大事项，组织人员深入开展调查，了解民意，掌握具体

情况； 

 

（三）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审议关于重大事项的报告，报告机关负责人应列席会议，做

好报告准备； 

 

（四）报告机关负责人到会报告重大事项，一般应以书面形式，并印发与会人员或者只印发常

委会组成人员； 

 

（五）在报告机关报告重大事项前，对需要作出决定、决议的，县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还

应起草相关决定、决议草案； 

 

（六）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认为不清楚的重大事项问题，可以向报告机关负责人提出询问

并要求进一步解释答复的要求； 

 

（七）县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报告的重大事项需要作出决定、决议的，应对决定、决议草案进行

审议； 

 

（八）如因报告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弄清，在本次常委会会议上无法作出决定，或者人

大常委会多数组成人员认为不必急于作出决定的，需经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表决确定； 

 

（九）对重大事项的决定、决议的表决一般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如果主持人认为有必要，征

询大多数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后，还可以采取其他表决方式； 

 

（十）对重大事项决定、决议的监督执行，县人大常委会可结合听取审议工作汇报、述职评

议、执法检查、质询、代表视察等各种监督形式；对于不执行人大决议、决定或者执行不力的，要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必要时，可以提出罢免案。 

 

三、运用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几点思考 

 

随着法治和政治文明的不断推进，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重大事项决定权被摆上了地方人大常委

会的议事日程。对于如何保证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通过实践，笔者认为，应切实把握好以下三个

环节： 

 

（一）树立群众观点，依法行使好决定权。重大事项是关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

件，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因而，组成人员要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向人民负责，理直气壮地



担当好这一职责。对“一府两院”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在作出决定、决议之前，人大

常委会组成人员应当就该重大事项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民意，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建议和意见。如，清流县人民政府在2000年的时根据上级有关

部门的要求，制定了《清流县农村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对全县农村小学校的布局进行重新配置，

此举关系到全县广大农村适龄孩子就学，应属于县人大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内容，但是县

政府却没有及时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而同时群众的来信来访又不断，反映由于“撤点并校”给农

村孩子上学带来了种种不便。为此，县人大常委会果断要求县政府报告这一重大事项，并对上访群

众作好解释工作。 

 

（二）处好各方关系，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积极主动地争取党委的重视和支持是依法行使重

大事项监督权的保障。要实现党的主张，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党委决策与人大决定的关系。要把行使

重大事项决定权同全局性的工作结合起来，同推动政府工作结合起来，切实起到为党委决策分忧，

为政府执行解难的作用。如城市总体规划问题既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

大事。为了使城市规划更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加切合实际，2004年，清流县人大常委会对县政

府提请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清流县城区总体规划》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实地开展调查，倾听群众的

意见，召开座谈会，对城区过境公路、生活小区布局、电缆电线走向、环境设施保护、公园绿地建

设等几个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县政府在《城区总体规划》中有八处采纳了人大建议，进行了较大的

修改，经过修改后的《城区总体规划》更趋科学、合理，切合实际，也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这一具体事件中，清流县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力地推动了全县社会经济的发

展。 

 

（三）选好突破项目，审慎开展循序推进。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选取本地区改革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群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突破口，切实抓好本行政区域内一两件重大

事项事，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好，让党政部门的同志看到人大对某重大事项行使的决定权，不是在

与党委争权，不是与政府分权，这是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项决定权关键。如，对液化汽涨

价、自来水提价这一事关全县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在2003年的时候，清流县人大常委会根据群众

反映，及时组织人员开展调查并到县周边县（市）了解情况，认真听取审议了县物价局关于液化汽

涨价和自来水提价问题的报告，要求县物价局适时召开物价调整听证会。通过物价听证会，居高不

下的液化汽价格被调低下来，明显偏低的自来水价格稍作提高，有关部门向群众作出合理的解释说

明，使群众明明白白消费。清流县人大常委会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让广大群众了解政策出台的过

程，并参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为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推进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作出了积极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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